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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鼓勵樹德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專業技藝能競賽表現優異之在籍(休學學生除外)學

生，並依據「樹德科技大學學生獎助學金管理辦法第四條」，訂定「樹德科技大學學生專

業技藝能競賽獎勵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獎勵對象為本校在籍學生(及應屆畢業生)以學校名義參加專業技(藝)能競賽。其參與競賽

項目應與就讀所系科相關始得認列，且各項比賽僅獲得入圍、入選或初賽得獎且未於決賽

中得獎之件數不予認列。唯符合「教育部鼓勵學生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獎勵要點」

第四點第一項附表所認定之國際競賽項目之入選獎項，始得認列。參與競賽項目中，屬創

新、創業或非特定所系科之競賽，不受需與就讀所系科相關之限制，亦可認列。 

三、競賽區分為以下四類： 

(一)國際（外）：(1)國際：在國內舉辦之國際競賽，包含三個以上國家(不含大陸港澳)參與

競賽。(2)國外：在他國(不含大陸港澳)舉辦之競賽。(3)大陸、港、澳地區主辦之國際

競賽，應包含三個以上國家(不含大陸港澳)參與競賽。 

(二)教育部：以教育部名義舉辦之競賽。 

(三)中央機關：應至少三個(含)以上不同單位參與競賽。 

(四)地方機關、國內各機構及大陸港澳地區：應包含三個以上不同單位參與競賽。 

四、當年度總核發金額以不超過年度預算為原則，以團體競賽獲獎時，參賽成員如有本校在籍

學生以外之對象，獎金則按參賽成員人數中本校學生佔比核發；以同一件作品參賽獲奬時，

獎金僅取其最高名次核發。獎勵金額上限如下： 

(一)國際（外）競賽： 

1.團體代表：(獎金歸團體)  

（1）第一名：新台幣壹萬貳仟元整。  

（2）第二名：新台幣壹萬元整。 

（3）第三名：新台幣捌仟元整。 

（4）其他獎項：新台幣肆仟元整。 



2.個人代表：(獎金歸個人) 

（1）第一名：新台幣肆仟元整。 

（2）第二名：新台幣參仟貳佰元整。 

（3）第三名：新台幣貳仟伍佰元整。 

（4）其他獎項：新台幣壹仟貳佰元整。 

(二)教育部及中央機關競賽： 

1.團體代表：(獎金歸團體) 

（1）第一名：新台幣捌仟元整。 

（2）第二名：新台幣陸仟元整。 

（3）第三名：新台幣肆仟元整。 

2.個人代表：(獎金歸個人) 

（1）第一名：新台幣貳仟伍佰元整。 

（2）第二名：新台幣貳仟元整。 

（3）第三名：新台幣壹仟陸佰元整。 

(三)地方機關、國內各機構及大陸港澳地區： 

1.團體代表：(獎金歸團體) 

（1）第一名：新台幣肆仟元整。 

（2）第二名：新台幣參仟貳佰元整。 

（3）第三名：新台幣貳仟元整。 

2.個人代表：(獎金歸個人) 

（1）第一名：新台幣壹仟陸佰元整。 

（2）第二名：新台幣壹仟貳佰元整。 

（3）第三名：新台幣捌佰元整。 

五、申請手續及期限：學生須於得獎當學期檢具下列備查資料向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提出申

請方可認列。若於暑假期間參賽獲獎者，得於次學期開學日後二週內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 

(二)競賽規則(如競賽辦法、報名簡章或秩序冊等)。 

(三)得獎獎狀或獲獎公文影本之證明文件等相關佐證資料(例如主辦單位網路發佈訊息等)。 

六、本獎學金核發由本校學生獎助學金委員會審核。 

七、申請本獎學金之獲獎同一事由不得再申請校內其他獎助學金，若違反此規定應悉數繳回已

領取之獎學金。 

八、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與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